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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新增股份变动报告及上市公告书（摘要）

特别提示

一、发行股票数量及价格

发行股票数量：94,191,522股

发行股票价格：6.37元/股

募集资金总额：599,999,995.14元

募集资金净额：597,930,003.14元

二、新增股票上市安排

股票上市数量：94,191,522股

股票上市时间：2020年1月14日，新增股份上市首日公司股价不除权。

三、发行对象限售期安排

厦门国际港务股份有限公司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期为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36个月，预

计上市流通时间为2023年1月14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 在此之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四、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五、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后，公司股权结构分布仍符合上市条件。

释 义

除非另有所指，本报告书所出现的专用术语、简称具有以下含义：

简称 指 释义

发行人、公司、厦门港务 指 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非公开发行、本次发行 指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行为

国际港务、发行对象 指 厦门国际港务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股东大会 指 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保荐机构、中泰证券 指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律师 指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发行人会计师 指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证登深圳分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报告期、最近三年一期 指 2016年、2017年、2018年和2019年1-9月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注：本报告书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这些差异是因四舍五入造成

的。

一、本次新增股份发行情况

（一）发行类型

本次发行为非公开发行股票。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准情况

1、上市公司内部决策程序

2019年5月31日，发行人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生效

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与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关于公司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报告的议案》、《关于开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

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2019年10月15日，发行人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签署〈股份认购

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2019年6月17日，发行人召开2019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联股东已对相关议案回

避表决）《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

案》、《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

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与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关于公司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关于开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议案》、《关于

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2、厦门市国资委的批准

2019年6月11日，厦门市国资委出具《关于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

项的批复》（厦国资产[2019]168号），原则同意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同意国际港务以现金方式全额认购

厦门港务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

3、中国证监会核准

2019年11月8日，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对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进

行了审核。 根据会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审核通过；2019年12月23日，公司收到

中国证监会出具的 《关于核准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

2557号）。

（三）发行对象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A股股票全部采取向特定对象厦门国际港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四）发行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方式为定价发行。

（五）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数量为94,191,522股。

（六）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本次发行的发行期首日（2019年12月25日）。

本次发行价格为6.37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的90%（定价基

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

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总量）， 且不低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发行人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归属于

普通股股东每股净资产。

（七）募集资金和发行费用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599,999,995.14元，本次发行费用总额合计为2,069,992.00（不含

可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597,930,003.14元。

（八）会计师事务所对本次募集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截至2019年12月25日，发行对象已足额缴纳了认购款，共计599,999,995.14元。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对上述认购资金实收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致同验字（2019）第350ZC0045号《验

资报告》。

2019年12月26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将上述认购款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后划转至公司指定的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针对上述事项出具了致同验字 （2019）第

350ZC0046号《验资报告》，确认募集资金到账。 根据该报告，厦门港务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599,999,

995.14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税金额2,069,992.00元，募集资金净额为597,930,003.14元，其中增加股本

人民币94,191,522元，超出股本部分增加资本公积人民币503,738,481.14元。

（九）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设立和三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已经建立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制度，并将严格遵循《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资金到位后及时

存入专用账户，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确保专款专用。公司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一个月内与中泰证券、开户

银行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十）新增股份登记托管情况

公司已于2020年1月3日就本次增发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

记材料。经确认，本次增发股份将于该批股份上市日的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

股东名册。

（十一）发行对象认购股份情况

1、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厦门国际港务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上市）

住所：厦门市海沧区港南路439号

法定代表人：蔡立群

注册资本：人民币272,62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0260123285L

经营范围：1.为船舶提供码头设施；2.在港区内提供货物装卸、仓储、物流服务；集装箱装卸、堆放、拆

拼箱；3.为船舶进出港、靠离码头、移泊提供顶推、拖带服务；4.船舶港口服务：为船舶提供岸电；5.港口设

施、设备和港口机械的租赁服务。

2、发行对象与公司之间的关联关系及交易情况

（1）发行对象与公司之间的关联关系

发行对象厦门国际港务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

（2）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交易的有关安排

①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

2018年度，国际港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实际发生金额

向关联人采购燃

料和动力

厦门中油港务仓储有限公

司

公司下属企业向关联人采购燃

料

3,509.37

小计 - 3,509.37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厦门港务疏浚工程有限公

司

公司下属企业向关联人销售建

材产品

584.73

厦门港务海翔码头有限公

司

公司下属企业向关联人销售商

品

22.14

小计 - 606.87

向关联人提供劳

务

厦门嵩屿集装箱码头有限

公司

厦门外轮理货有限公司向关联

人及厦门港务控股集团下属企

业提供理货服务

396.30

厦门集装箱码头集团有限

公司

654.33

厦门国际货柜码头有限公

司

25.75

厦门港务海运有限公司 310.59

厦门海润集装箱码头有限

公司

207.24

厦门港海沧集装箱查验服

务有限公司

16.08

厦门港务集团和平旅游客

运有限公司

1.24

厦门海沧新海达集装箱码

头有限公司

27.37

厦门自贸试验区电子口岸

有限公司

1.81

厦门海润集装箱码头有限

公司

厦门港务运输有限公司向关联

人提供运输服务

2,172.59

厦门国际货柜码头有限公

司

1,810.55

厦门嵩屿集装箱码头有限

公司

2,096.68

厦门港海沧集装箱查验服

务有限公司

593.59

厦门集装箱码头集团有限

公司

3,535.56

厦门海沧新海达集装箱码

头有限公司

2,425.72

厦门港务集团和平旅游客

运有限公司

104.61

厦门港务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中国厦门外轮代理有限公司为

厦门港务控股集团及其下属企

业提供代理劳务

847.11

厦门港务海运有限公司 537.64

厦门国际物流港有限责任

公司

582.42

厦门港务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公司及下属企业向厦门港务控

股集团提供经营托管服务

50.48

厦门港务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公司下属企业为厦门港务控股

集团及其下属企业提供劳务

114.94

厦门集装箱码头集团有限

公司

公司及下属企业向关联人提供

劳务

6.90

厦门铁路物流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

63.25

厦门国际物流港有限责任

公司

15.09

小计 16,597.84

接受关联人提供

的劳务

厦门港务服务有限公司

公司及下属企业接受厦门港务

控股集团及其下属企业提供的

搬运装卸服务

3,039.49

厦门港务集团海龙昌国际

货运有限公司

183.73

厦门港务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公司及下属企业接受关务控股

集团及下属企业提供的资金服

务

78.67

厦门国际港务股份有限公

司

2,774.05

厦门市货运枢纽中心有限

公司

25.63

厦门海鸿石化码头有限公

司

49.69

厦门港务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公司及下属企业接受厦门港务

控股集团及其下属企业提供的

劳务

2,539.78

厦门自贸片区港务电力有

限公司

1,294.45

厦门港务疏浚工程有限公

司

公司及下属企业接受厦门港务

控股集团下属企业提供的工程

劳务

4,187.63

厦门港务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

168.24

厦门自贸片区港务电力有

限公司

52.55

厦门国际货柜码头有限公

司

公司及下属企业接受关联人提

供的劳务

99.99

厦铃船务有限公司 22.17

小计 14,516.07

接受关联人提供

的租赁

厦门港务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公司及下属企业接受厦门港务

控股集团及其下属企业提供的

租赁

1,947.91

厦门集装箱码头集团有限

公司

3,448.95

小计 5,396.86

向关联人提供的

租赁

厦门港务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公司下属企业向厦门港 务控股

集团下属企业提 供的租赁

183.35

小计 183.35

总计 40,810.36

2018年6月25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海隆码头公司向海翔码头公司

转让集装箱装卸桥等设备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厦门海隆码头有限公司出售一批资产给厦门港务海

翔码头有限公司， 该批资产的交易价格为厦门市大学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以2018年5

月31日为基准日出具的大学评估评报字 [2018]820201号 《资产评估报告》 项下标的资产评估价值2,

550.35万元。

2018年12月28日，子公司三明港务发展有限公司与厦门港务地产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以经厦门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评估价格为股权转让价格定价依据将持有三明港

务建设有限公司35%股权全部转让厦门港务地产有限公司。 三明港务发展有限公司已于2019年1月收到

股权转让款2,177.16万元，三明港务建设有限公司已于2019年5月办理工商变更。

②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的有关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除公司经股东大会通过并公告的预计关联交易外，国际港务及其关联方与

公司没有关于未来交易的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

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3、发行对象认购股份数量及限售期

发行对象 认购数量（股） 限售期（月）

厦门国际港务股份有限公司 94,191,522 36

4、发行对象的认购资金来源

针对本次发行的认购资金来源，国际港务于2019年8月22日出具了《关于认购厦门港务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原则及认购资金来源的承诺函》，具体内容为：“本公司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认

购资金系本公司自有资金或合法自筹资金，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本公司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认购资金

不存在对外募集、代持或结构化安排，未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厦门港务或厦门港务除本公司外其他关联方

资金，非通过与厦门港务进行资产置换或其他交易方式获得，不存在占用厦门港务或其子公司的资金或

要求厦门港务或其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形。 ”

（十二）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经过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

核准；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当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本次发行的发行对

象、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和募集资金规模符合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和《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

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发行对象不属于《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所规定的私募投资基

金，无需按照《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

金备案办法（试行）》的规定办理备案手续；本次发行对象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或合法自筹资金，最终

出资不包含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设计产品。

（十三）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发行人律师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认为：

发行人本次发行已依法取得必要的发行人内部批准和授权以及厦门市国资委、 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发行人为本次发行签署的相关协议合法有效，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发行

的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行股份数量及募集资金总额等发行结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发行人2019年度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规定。

二、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偿还公司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

三、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一）新增股份上市批准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2020年1月3日出具的 《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

书》（业务单号：101000008928），其已受理上市公司的非公开发行新股登记申请材料，相关股份登记到

账后将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上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数量为94,191,522股，均为限售流

通股。

（二）新增股份的基本情况

证券简称：厦门港务；证券代码：000905；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三）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

2020年1月14日。

（四）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厦门国际港务股份有限公司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期为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36个月，预

计上市流通时间为2023年1月14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 在此之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四、本次股份变动情况及其影响

（一）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前后本公司前10名股东变动情况

1、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前公司前10名股东情况（截至2019年9月30日）

排名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1 厦门国际港务股份有限公司 292,716,000 55.13

2 陆歆 3,095,323 0.58

3 薛韬 1,934,310 0.36

4 陈梓帆 1,202,793 0.23

5 宁屾 1,046,499 0.20

6 尤燕 961,800 0.18

7 池汉雄 740,000 0.14

8 领航投资澳洲有限公司-领航新兴市场股指基金(交易所) 739,716 0.14

9 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保险产品 733,800 0.14

10 王卫平 730,000 0.14

合计 303,900,241 57.24

2、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公司前10名股东情况

本次新增股份登记完成后，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合并普通账户

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前10名明细数据表》，公司截至2020年1月3日的前十大股东（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

信用账户合并）的持股情况如下：

排名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1 厦门国际港务股份有限公司 386,907,522 61.89

2 陆歆 3,692,600 0.59

3 薛韬 1,934,310 0.31

4 陈梓帆 1,202,793 0.19

5 尤燕 1,199,500 0.19

6 宁屾 1,046,499 0.17

7 陈江福 804,691 0.13

8 高俊 800,000 0.13

9 领航投资澳洲有限公司-领航新兴市场股指基金(交易所) 739,716 0.12

10 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保险产品 733,800 0.12

合计 399,061,431 63.84

3、公司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非公开发行94,191,522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类别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所占比例（%） 股份数量（股） 所占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94,191,522 15.07

无限售条件股份 531,000,000 100.00 531,000,000 84.93

总股本 531,000,000 100.00 625,191,522 100.00

本次发行不存在其他股东通过认购本次发行股票成为公司控股股东的情形，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

控制权发生变化。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发行前后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数量未发生变化。

（三）股份变动对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后， 全面摊薄后最近一年和最近一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收益及每股净资产如

下：

项 目

2018年/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1-9月/2019年9月30日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5 0.04 0.13 0.11

每股净资产（元） 5.06 4.30 5.21 4.43

（四）公司最近三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9月30日 2018年12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2016年12月31日

资产总计 971,392.37 855,252.93 808,307.83 739,015.26

负债总计 594,167.58 494,665.72 455,314.82 415,991.99

股东权益合计 377,224.79 360,587.21 352,993.01 323,023.2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276,701.06 268,751.02 267,328.05 259,206.85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1-9月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营业收入 1,055,983.50 1,339,085.68 1,371,269.73 899,194.68

营业利润 21,388.55 18,337.29 23,394.02 27,705.81

利润总额 21,830.98 18,574.13 25,462.06 42,781.29

净利润 15,061.40 10,706.64 17,891.29 33,758.9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127.11 2,519.92 10,865.62 20,660.79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1-9月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4,398.59 22,479.27 -1,725.76 30,758.3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39,715.35 -35,707.68 -81,296.94 -50,190.0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9,901.56 18,389.16 34,274.43 29,621.66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

价物的影响

-202.74 419.44 -564.03 45.27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

额

4,382.06 5,580.20 -49,312.31 10,235.24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

额

39,802.81 35,420.74 29,840.55 79,152.86

4、最近三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19年1-9月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流动比率 0.82 0.66 0.82 1.03

速动比率 0.49 0.42 0.64 0.85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报表）（%） 40.88 42.69 43.33 49.00

资产负债率（合并报表）（%） 61.17 57.84 56.33 56.29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10.69 15.84 15.29 10.83

存货周转率（次） 7.74 16.19 25.24 20.71

每股净资产（元） 5.21 5.06 5.03 4.88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元） 0.27 0.42 -0.03 0.58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0.08 0.11 -0.93 0.1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每股收

益（元）

基 本 0.13 0.05 0.20 0.39

稀 释 0.13 0.05 0.20 0.3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净资产

收益率（%）

全面摊薄 2.58 0.94 4.06 7.97

加权平均 2.61 0.94 4.13 6.5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每股收

益（元）

基 本 0.01 -0.03 0.10 0.19

稀 释 0.01 -0.03 0.10 0.1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资产

收益率（%）

全面摊薄 0.15 -0.68 2.04 3.83

加权平均 0.16 -0.68 2.07 3.82

5、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资产结构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资产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9/30 2018/12/31 2017/12/31 2016/12/31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41,893.57 4.31 37,732.84 4.41 32,243.38 3.99 84,106.02 11.38

交易性金融资产 63.10 0.01 - - - - - -

应收票据 5,411.35 0.56 6,716.45 0.79 5,552.29 0.69 8,349.34 1.13

应收账款 107,549.99 11.07 70,451.49 8.24 78,248.28 9.68 82,600.98 11.18

应收账款融资 1,637.78 0.17 - - - - - -

预付款项 38,852.41 4.00 34,187.84 4.00 42,561.73 5.27 33,221.64 4.50

其他应收款 12,957.43 1.33 8,227.57 0.96 3,692.34 0.46 4,991.80 0.68

存货 154,261.73 15.88 104,573.95 12.23 53,495.49 6.62 50,791.28 6.87

持有待售资产 - - 1,178.94 0.14 - - - -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资产

5,307.35 0.55 5,831.32 0.68 15,118.57 1.87 15,544.88 2.10

其他流动资产 14,062.30 1.45 14,568.77 1.70 12,677.99 1.57 4,491.48 0.61

流动资产合计 381,997.02 39.32 283,469.19 33.14 243,590.08 30.14

284,

097.43

38.44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

- - 4,135.55 0.48 4,135.55 0.51 4,135.55 0.56

长期应收款 - - - - - - 11,171.10 1.51

长期股权投资 13,869.28 1.43 10,290.51 1.20 11,522.04 1.43 12,976.19 1.76

其他非流动金融

资产

5,306.20 0.55 - - - - - -

投资性房地产 19,896.45 2.05 20,379.41 2.38 22,624.10 2.80 23,547.35 3.19

固定资产 330,977.27 34.07 345,713.52 40.42 359,097.18 44.43

285,

669.62

38.66

在建工程 103,495.43 10.65 74,925.72 8.76 50,444.52 6.24 25,657.38 3.47

无形资产 102,849.25 10.59 106,218.38 12.42 106,167.79 13.13 82,323.21 11.14

商誉 2,365.47 0.24 2,365.47 0.28 2,365.47 0.29 - -

长期待摊费用 2,359.81 0.24 2,053.97 0.24 1,993.94 0.25 2,153.26 0.29

递延所得税资产 6,387.04 0.66 5,534.99 0.65 5,411.99 0.67 4,890.63 0.66

其他非流动资产 1,889.17 0.19 166.23 0.02 955.17 0.12 2,393.55 0.32

非流动资产合计 589,395.35 60.68 571,783.74 66.86 564,717.75 69.86

454,

917.84

61.56

资产总计 971,392.37 100.00 855,252.93 100.00 808,307.83 100.00

739,

015.26

100.00

2016年12月31日、2017年12月31日、2018年12月31日及2019年9月30日， 公司总资产分别为739,

015.26万元、808,307.83万元、855,252.93万元及971,392.37万元，整体呈逐年增长趋势。 其中流动资产

主要由货币资金、应收票据、应收账款、预付款项、存货、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和其他流动资产构成，

占总资产的比例分别为38.44%、30.14%、33.14%及39.32%；非流动资产主要由长期股权投资、投资性房

地产、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和其他非流动资产构成，占总资产的比例分别为61.56%、69.86%、

66.86%及60.68%。 报告期内，公司非流动资产占比较高，符合港口行业重资产的特征。

（2）负债结构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负债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9/30 2018/12/31 2017/12/31 2016/12/31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78,758.04 13.26 56,321.25 11.39 91,453.81 20.09 5,000.00 1.20

交易性金融负债 79.49 0.01 - - - - - -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负债

- - 76.62 0.02 36.19 0.01 - -

应付票据 28,272.86 4.76 19,692.16 3.98 10,506.82 2.31 10,844.27 2.61

应付账款 108,055.71 18.19 70,353.26 14.22 75,652.30 16.62 98,040.20 23.57

预收款项 45,022.27 7.58 36,233.11 7.32 33,554.83 7.37 29,626.56 7.12

应付职工薪酬 12,751.19 2.15 15,368.43 3.11 13,540.43 2.97 13,374.37 3.22

应交税费 4,386.13 0.74 4,383.47 0.89 5,555.52 1.22 6,239.19 1.50

其他应付款 136,320.46 22.94

113,

996.64

23.05 63,864.38 14.03 106,725.67 25.66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

50,637.94 8.52

109,

879.61

22.21 3,256.00 0.72 5,016.00 1.21

流动负债合计 464,284.09 78.14

426,

304.54

86.18

297,

420.28

65.32 274,866.26 66.07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98,668.41 16.61 46,309.31 9.36 25,117.40 5.52 10,927.53 2.63

应付债券 8,990.87 1.51 - -

109,

613.08

24.07 109,515.71 26.33

预计负债 902.15 0.15 - - - - - -

递延收益 5,394.61 0.91 5,986.23 1.21 6,711.56 1.47 7,211.08 1.73

递延所得税负债 15,927.46 2.68 16,065.64 3.25 16,452.50 3.61 13,471.42 3.24

非流动负债合计 129,883.49 21.86 68,361.18 13.82

157,

894.54

34.68 141,125.74 33.93

负债合计 594,167.58 100.00

494,

665.72

100.00

455,

314.82

100.00 415,991.99 100.00

2016年12月31日、2017年12月31日、2018年12月31日及2019年9月30日， 公司总负债分别为415,

991.99万元、455,314.82万元、494,665.72万元及594,167.58万元，其中流动负债主要由短期借款、应付

票据、应付账款、预收账款、应付职工薪酬、其他应付款和其他流动负债构成，占总负债的比例分别为

66.07%、65.32%、86.18%及78.14%；非流动负债主要由长期借款、应付债券构成，占总负债的比例分别为

33.93%、34.68%、13.82%及21.86%。 2018年末流动负债占比大幅提升，主要系公司于2016年发行了期限

为5年、票面金额合计为11亿元的公司债券，该等债券附第三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

售选择权，若债券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并注销部分债券的到期时间分别为2019年6月、10月，

因此于2018年12月31日将该等债券重分类至“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

（3）盈利能力分析

报告期各期，公司整体盈利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1-9月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营业收入 1,055,983.50 1,339,085.68 1,371,269.73 899,194.68

营业成本 1,015,401.03 1,288,913.21 1,320,754.98 845,006.36

销售费用 3,161.43 3,403.64 3,307.71 2,427.76

管理费用 14,652.53 19,593.07 18,509.02 18,187.59

财务费用 8,830.95 10,700.17 5,386.55 -52.66

营业利润 21,388.55 18,337.29 23,394.02 27,705.81

利润总额 21,830.98 18,574.13 25,462.06 42,781.29

净利润 15,061.40 10,706.64 17,891.29 33,758.9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127.11 2,519.92 10,865.62 20,660.7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

428.52 -1,833.18 5,440.45 9,920.24

2017年度，公司营业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均较2016年下滑，

主要原因为：1）由于新建海沧港区20#、21#泊位投产，产能尚未完全释放，新增折旧摊销、疏浚、运营维护

等成本较多，导致码头业务毛利率下降；2）混凝土主要原材料砂石、水泥价格上涨及销量下滑导致建材

销售业务毛利下降；3）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较多，主要系公司于2016年6月27日和10月25日合计发

行11亿元公司债券产生的费用化利息支出增加以及2017年新增短期借款利息支出增加所致；4） 随着东

渡港区1#-4#泊位地块收储和东渡码头提前搬迁事项相继处理完毕，相关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较

多。

2018年度，公司营业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进一步下滑，主要原

因为：1）财务费用增加较多，主要系因营运资金周转需要和支付少数股东股利、租金款等需求，部分子公

司借款增加所致；2）东渡港区1#-4#泊位搬迁相关的补偿收入大幅减少。

2019年1-9月，公司营业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显著提升，一方

面系主营业务毛利增加，主要为码头业务毛利的增加，另一方面系非经常性损益的增加，主要包括：1）子

公司三明港务发展转让其持有的三明港务建设35%股权产生的投资收益；2）子公司船务公司以拖轮实物

投资合资公司，因资产评估增值产生的资产处置收益；3）公司收到的政府补助增加。

（4）偿债能力分析

2019年1-9月

/9月末

2018年/末 2017年/末 2016年/末

流动比率（倍） 0.82 0.66 0.82 1.03

速动比率（倍） 0.49 0.42 0.64 0.85

资产负债率（合并，%） 61.17 57.84 56.33 56.29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40.88 42.69 43.33 49.00

①资产负债率

2016年12月31日、2017年12月31日及2018年12月31日，公司合并口径资产负债率较高，主要原因系

公司于2016年合计发行了11亿元的公司债券，且报告期内随着营业收入规模的快速增长，公司对外借款

较多。 2019年1-9月，公司借款进一步增加，资产负债率相应提高。

②流动比率、速动比率

2017年12月31日，公司流动比率、速动比率有所降低，主要系2017年公司新增短期借款较多所致。

2018年，部分子公司因营运资金周转紧张对外增加借款，并于年底应客户需求增加部分货种的库存，导致

年末流动比率略有提升，速动比率进一步下降。此外，公司应付债券于2018年末重分类至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也降低了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 2019年1-9月，公司增加长期借款，并偿还了投资者赎回的部

分公司债券，因此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有所提升。

（5）资产周转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周转能力指标如下表所示：

2019年1-9月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10.69 15.84 15.29 10.83

存货周转率（次） 7.74 16.19 25.24 20.71

报告期内，公司加强信用管理，并缩减信用风险较高的业务规模，同时推行“港贸结合、以贸促港” 经

营策略，周转较快的贸易业务得到快速发展，因此2017年以来应收账款周转率有所提升。

公司的存货主要由贸易业务产生，2017年， 公司期末库存减少使得2017年存货周转率得以提升。

2018年，贸易业务新增了木浆、纸制品、天然橡胶、农产品等货种业务，且年末煤炭、金属硅下游客户需求

增加，相关货种年末库存增加，因而存货周转率有所下降。 2019年1-9月，随着进口煤炭口岸通关时间延

长和部分货种价格走低，整体存货周转天数有一定延长。

（6）现金流量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现金流量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1-9月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4,398.59 22,479.27 -1,725.76 30,758.3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39,715.35 -35,707.68 -81,296.94 -50,190.0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9,901.56 18,389.16 34,274.43 29,621.66

①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报告期内， 公司2016年度、2017年度、2018年度及2019年1-9月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

为30,758.33万元、-1,725.76万元、22,479.27万元、14,398.59万元。

2017年度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2016年度减少32,484.09万元主要原因系：1）2017

年度公司子公司石湖山公司支付港务控股集团2015年度及以前年度计提未支付泊位租赁费10,821.94万

元， 导致购销业务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2）2017年度其他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17,810.92

万元， 主要系2017年度子公司石湖山公司偿还其2016年度因经营需要向港务控股集团拆入的资金7,

111.81万元；3）2017年度支付职工薪酬现金流量同比增加8,021.42万元；4）2017年度支付各项税费现金

流量同比增加1,682.84万元。

2018年度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2017年度增加24,205.03万元主要原因系：1）2018

年度公司调整贸易商品结构，加强资金管理，应收账款及预付款项减少，购销业务现金流量净额较上期增

加18,591.45万元；2）其他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8,799.66万元，主要是石湖山公司与港务控股

集团2018年度资金往来为净流出78.67万元，较2017年度净流出7,111.81万元大幅减少所致。

2019年度1-9月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4,398.59万元， 购销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与公司上半

年购销活动匹配情况较好，其他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增加主要系公司取得厦门海鸿石化码头有限公司

等公司资金拆入款。

②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16年度、2017年度、2018年度及2019年1-9月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50,

190.03万元、-81,296.94万元、-35,707.68万元及-39,715.35万元。 报告期内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均为负数，主要系购置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投入较多所致。 其中2017年投资支付的现金较高，主要系

公司支付石湖山公司51%股权收购款剩余款项50,154.60万元及支付华锦码头部分收购款和增资款所

致。

③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16年度、2017年度、2018年度及2019年1-9月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29,

621.66万元、34,274.43万元、18,389.16万元及29,901.56万元。 其中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分别为29,

126.28万元、235,382.59万元、296,411.50万元及270,087.09万元，主要用于公司日常资金周转、在建工

程投入；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分别为119,462.00万元、0元、0元及0元，主要是用于补充营运资金、归还在

建工程项目建设贷款；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分别为9,047.19万元、54,049.46万元、13,

232.79万元及20,623.10万元，主要为现金股利分配和偿付利息支出。

五、本次新增股份发行上市相关机构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玮

地址：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86号

保荐代表人：李硕、马闪亮

项目协办人：毕翠云

其他项目组成员：李晶、余俊洋、吴泽雄

联系电话：0531-68889038

传真：0531-68889001

（二）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王玲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1号环球金融中心办公楼东楼20层

经办律师：焦福刚、章敬平、张亚楠

联系电话：010-58785588

传真：010-58785566

（三）审计验资机构：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徐华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22号赛特广场5层

签字注册会计师：谢培仁、裴素平

联系电话：010-85665588

传真：010-85665120

六、保荐机构的上市推荐意见

（一）保荐协议签署和指定保荐代表人情况

上市公司聘请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双方于2018年6月17日签署了保荐

协议。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指定李硕、马闪亮任

本次保荐工作的保荐代表人，具体负责保荐工作，履行发行保荐职责。

（二）保荐机构推荐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厦门港务申请其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本次发行的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 中

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愿意推荐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票在贵所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七、其他重要事项

自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之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未发生对公司有较大影响的其他重要

事项。

八、备查文件

1、上市申请书；

2、保荐协议；

3、保荐代表人声明与承诺；

4、保荐机构出具的上市保荐书；

5、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和尽职调查报告；

6、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7、保荐机构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8、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9、发行完成后经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10、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对新增股份已登记托管的书面确认文件；

11、投资者出具的股份限售承诺

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月10日

证券代码：

000905

证券简称：厦门港务 公告编号：

2020-01

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

许可[2019]2557号）文核准，公司向特定对象厦门国际港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94,191,522股，每股发行价格为6.37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99,999,995.14元，扣除发行费用

2,069,992.00元（不含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597,930,003.14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2019年12月27日出具了

“致同验字（2019）第350ZC0046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为规范本次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公司（以下协议主要内

容中简称“甲方” ）于2020年1月10日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禾祥西支行（以下简称“乙方” ）及

保荐机构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证券” 、“丙方” ）共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本次募集资金专户情况如下：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用途

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

门禾祥西支行

129230100100259712 偿还有息债务

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

门禾祥西支行

129230100100259954 补充流动资金

三、《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所签订的2份《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第一条内容分别如下：

1、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账号为129230100100259712，截止

2019年12月23日，专户余额为_0_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偿还有息债务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甲方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__/__万元（若有），开户日期为_/_年_/_月_/_日，期限_/_个月。

甲方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者以存单方式续存， 并通

知丙方。 甲方存单不得质押。

2、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账号为129230100100259954，截止

2019年12月23日， 专户余额为__0__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

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甲方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__/__万元（若有），开户日期为_/_年_/_月_/_日，期限_/_个月。

甲方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者以存单方式续存， 并通

知丙方。 甲方存单不得质押。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

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

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丙方每半年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

场检查。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李硕、马闪亮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

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

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8日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当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

（六） 甲方一次或者十二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五千万元或者募集资金净额的10%

的，乙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

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

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者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

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或者丙方可以要求甲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

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丙方义务至持续督导期结束之日，即2021年12月31日解除。

四、备查文件

1、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禾祥西支行、中泰证券签署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特此公告。

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月10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二〇二〇年一月


